
衛星地球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修正總說明 
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授權訂定之衛星地球電臺設置使用管理

辦法自一百零九年七月六日發布施行，因應國際多家衛星系統業者積極

布建衛星通信網路，預計近期將對我國提供服務，同時為配合頻率供應計

畫之修正及衛星通信技術應用載具之多樣化發展，衛星地球電臺之建設

與監理法遵應與時並進，爰修正本辦法相關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用詞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配合第二條之修正，刪除條文第三條。 

三、 配合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之修正，刪除條文第四條。 

四、 修正設置者使用天線直徑三公尺以下之衛星地球電臺納入審驗機制

規定，設置者提供用戶使用時，採型式認證及辦理登錄。（修正條文

第三條） 

五、 修正電臺執照應記載事項。（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 配合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之修正，修正設置者變更固定衛星地

球電臺地點或換裝發射機之辦理依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七、 修正設置者設置之固定衛星地球電臺得採遠端控制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八、 配合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之修正，刪除廢止頻率使用證明規定；

並明定應註銷登錄之情形及電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依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辦理之情形。（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 

九、 為利於衛星地球電臺監理之一致性，增訂已辦理登錄或依電信法取

得天線直徑三公尺以下之衛星地球電臺執照者，核發及換發電臺執

照規定，及主管機關得重新辦理審驗。（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十、 增訂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衛星地球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管理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七

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管理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七

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衛星地球電臺設置者(以

下簡稱設置者)：指為提

供衛星通信或廣播、電視

節目中繼傳輸，設置衛星

地球電臺之公眾電信網

路設置者或無線廣播、電

視事業。 

二、衛星機構：指擁有在太空

運作或即將運作並在國

際電信聯合會登錄之衛

星之國內外機構或組織。 

三、衛星系統：指由一枚或數

枚人造衛星及控制該衛

星之設備所組成之系統。 

四、衛星地球電臺：指在地球

上與衛星系統間進行無

線電信號接收、處理、發

射之電信設備。 

五、固定衛星地球電臺：指設

置於地球上固定地點，與

衛星系統進行通信之衛

星地球電臺。 

六、行動衛星地球電臺：指設

置於地球上非固定地點，

與衛星系統進行通信之

衛星地球電臺。 

七、衛星轉頻器：指設置於衛

星系統上之通信中繼設

備，其功用為接收衛星地

球電臺發射之上鏈信號、

將其放大、變換成下鏈信

號，再經功率放大後向地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 廣播電視業者：指經主管

機關依廣播電視法、有線

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

電視法規定核准籌設、許

可經營廣播電視服務之

業者。 

二、 衛星機構：指擁有在太空

運作或即將運作並在國

際電信聯合會登錄之衛

星之國內外機構或組織。 

三、 衛星系統：指由一枚或數

枚人造衛星及控制該衛

星之設備所組成之系統。 

四、 衛星地球電臺：指在地球

上與衛星系統間進行無

線電信號接收、處理、發

射之電信設備。 

五、 固定衛星地球電臺：指設

置於固定地點，進行通信

之衛星地球電臺。 

六、 行動衛星地球電臺：指非

設置於固定地點，進行通

信之衛星地球電臺。 

七、 衛星轉頻器：指設置於衛

星上之通信中繼設備，其

功用為接收衛星地球電

臺發射之上鏈信號、將其

放大、變換成下鏈信號，

再經功率放大後向地面

發射。 

一、依本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依廣播電視法經營之廣播

電視事業，其電臺之設置及

管理，適用本法之規定。」

爰無線廣播、電視事業之衛

星地球電臺設置使用管理，

適用本法之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一款廣播電視

業者定義，尚包括有線廣播

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核

准籌設、許可經營之業者，

已超出本法第一條第二項之

規定。 

三、為符合規定，本辦法適用對

象限為公眾電信網路設置者

及無線廣播、電視事業，同

時整併現行條文第三條，爰

修正第一款文字。 

四、衛星地球電臺包含固定衛

星地球電臺、移動式衛星地

球電臺及行動衛星地球電臺

其中移動式衛星地球電臺 

(Earth Station in Motion

，縮寫：ESIM)：指設置於地

球上指定區域內之任何固定

地點，與衛星系統進行通信

之衛星地球電臺。 

五、其餘酌修文字。 



面發射。 

第二章 電臺之設置申請 第二章 電臺之設置申請 章名未修正。 

 第三條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或廣播電視業者（以下簡稱

設置者），得依使用目的與必

要性，申請設置衛星地球電

臺。 

一、本條刪除。 

二、因衛星地球電臺設置者之

定義已於第二條第一款明

定，爰刪除本條。 

 第四條  設置者應檢具下列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配頻

率，經主管機關發給頻率使用

證明後，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

衛星地球電臺： 

一、頻率核配申請表。 

二、衛星機構、衛星轉頻器使

用權利證明書或合約書影

本。 

前項頻率使用證明有效

期間為十年。 

一、 本條刪除。 

二、 設置者設置電臺前應申請

核配頻率，其相關規定由本

法授權訂定之無線電頻率使

用管理辦法規定，爰刪除本

條。 

第三條  設置者設置衛星地

球電臺，除本辦法另有規定

外，應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

及格式，檢具下列資料向主管

機關申請設置，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發給設置核准證明，始

得設置： 

一、頻率使用證明影本。 

二、設置申請表。 

三、電臺設置時程規劃。 

四、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廠

牌、型號、技術規格及數

量。 

五、申請於建築物屋頂設置天

線直徑大於三公尺之固定

衛星地球電臺者，應檢附

電臺設置切結書。 

固定衛星地球電臺涉及

建築物或設置處所結構安全、

消防安全及基地使用權等事

項者，其設置者應依建築法、

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第五條  設置者於設置衛星

地球電臺前，應依主管機關指

定之方式及格式，檢具下列資

料向主管機關辦理登錄，經主

管機關審查核准後發給設置

核准證明，始得設置： 

一、頻率使用證明影本。 

二、設置申請表。 

三、電臺設置時程規劃。 

四、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廠

牌、型號、技術規格及數

量。 

五、申請於建築物屋頂設置天

線直徑大於三公尺之固定

衛星地球電臺者，應檢附

電臺設置切結書。 

已依電信法取得衛星地

球電臺架設許可者，設置者應

檢附架設許可證明文件影本，

向主管機關辦理登錄後始得

設置。 

固定衛星地球電臺涉及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前段增加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

內容，第一項中段之「辦

理登錄」修改為「申請設

置」，其理由如下：「登

錄」無須取得設置核准證

明及電台執照，惟須檢具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型

式認證審驗合格證明及登

錄申請表辦理，如設置天

線直徑三公尺以下之衛星

地球電臺提供用戶使用，

乃採登錄之低度管理。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原係考量

依電信法取得架設許可證

之設置者，於本法發布後

並適用本辦法時無須重新

申請設置核准證明，惟查

現行已無電信法時期核發

並尚在有效期限內之架設



辦理。 

未依第一項第五款切結

書之切結事項辦理或切結不

實者，主管機關應通知設置者

不得設置；切結事項如有異動

或變更，設置者應於異動前完

成變更核准。 

設置者設置天線直徑三

公尺以下之衛星地球電臺提

供用戶使用，其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應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

並檢具登錄申請表辦理登錄，

始得使用，免取得設置核准證

明及電臺執照。 

主管機關就電臺設置核

准證明為准駁決定時，應配合

有關機關之國家安全考量辦

理。 

 

建築物或設置處所結構安全、

消防安全及基地使用權等事

項者，其設置者應依建築法、

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未依第一項第五款切結

書之切結事項辦理或切結不

實者，主管機關應通知設置者

不得設置；切結事項如有異動

或變更，設置者應於異動前完

成變更登錄。 

設置者申請設置衛星地

球電臺之天線直徑小於三公

尺者，免申請頻率指配、設置

核准證明、電臺審驗及電臺執

照。但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登

錄。 

主管機關就電臺設置核

准證明為准駁決定時，應配合

有關機關之國家安全考量辦

理。 

許可證，爰刪除第二項。 

四、 考量公眾電信網路設置者

已有使用天線直徑三公尺

以下之衛星地球電臺作為

衛星通信網路之主控站或

閘道器(Gateway)，為利公

眾電信網路監理之一致性

，須將此衛星地球電臺納

入審驗機制。天線直徑三

公尺以下之衛星地球電臺

部分供用戶使用之電臺，

採登錄之低度管理，免取

得設置核准證明及電臺執

照，惟須檢具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應經型式認證審驗

合格證明及登錄申請表辦

理登錄，爰修正第四項規

定。 

五、其餘酌修文字。 

 

 

第四條  設置核准證明有效

期間為一年。 

設置者無法於有效期間

內設置完成者，應於期間屆滿

前二個月起之一個月內，檢附

原設置核准證明，敘明理由向

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延期間

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次為

限。 

第六條  設置核准證明有效

期間為一年，設置者無法於有

效期間內設置完成者，應於期

間屆滿前二個月起之一個月

內，檢附原設置核准證明，敘

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

展延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年，並

以一次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將現行條文拆分為兩項，

以茲明確。 

第五條  衛星地球電臺設置

完成，應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

四項所訂之審驗技術規範申

請審驗，經主管機關審驗合

格，發給電臺執照，始得使用。 

衛星地球電臺執照應記

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電臺名稱。 

第七條  衛星地球電臺設置

完成後，應依本法第三十九條

第四項所訂之審驗技術規範

申請審驗，審驗合格後由主管

機關發給電臺執照，始得使

用。 

衛星地球電臺執照應記

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依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第

二點第三款之衛星固定通

信開放說明，衛星地球電

臺除安裝於固定地點外，

亦包含安裝於航空器及船

舶，爰於第二項第二款新

增航空器名稱及船舶名



二、電臺設置地點、車牌號碼、

航空器名稱或船舶名稱。 

三、設置者名稱。 

四、頻率及頻寬。 

五、發射機廠牌、型號、序號、

發射功率。 

六、天線廠牌、型號。 

七、有效期間。 

八、衛星名稱、轉頻器編號。 

一、電臺名稱。 

二、電臺設置地點或車牌號

碼。 

三、設置者名稱。 

四、頻率及頻寬。 

五、發射機廠牌、型號、序號、

發射功率。 

六、天線廠牌、型號。 

七、有效期間。 

八、衛星名稱、轉頻器編號。 

稱。 

三、第二項第二款之車牌號碼

係指依開放頻率得安裝衛

星地球電臺於陸路運輸載

具之載具車牌號碼。 

四、其餘酌修文字。 

第六條  衛星地球電臺執照

有效期間為五年。 

前項電臺執照屆期後，仍

有設置之必要者，設置者應於

電臺執照期間屆滿前三個月

起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主管機關得重新辦理技

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

機關發給新電臺執照，新照有

效期間自原執照有效期間屆

滿之次日起算。 

前項之審驗不合格時，主

管機關應即通知限期改善，逾

期未改善或改善後經審驗不

合格者，不予換發執照。 

第八條  衛星地球電臺執照

有效期間為五年。 

前項電臺執照屆期後，仍

有設置之必要者，設置者應於

電臺執照期間屆滿前三個月

起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主管機關得重新辦理技

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

機關發給新電臺執照，新照有

效期間自原執照有效期間屆

滿之次日起算。 

第二項之審驗不合格時，

主管機關應即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後經審驗

不合格者，不予換發執照。 

一、條次變更。 

二、為符合法規體例，修正第三

項規定。 

第七條  設置者變更固定衛

星地球電臺地點或換裝發射

機時，應依第三條及第五條規

定辦理。 

第九條  衛星地球電臺變更

頻率、頻寬、發射功率或換裝

發射機時，設置者應依第四

條、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辦

理。固定衛星地球電臺變更設

置地點者，亦同。 

前項電臺之發射機變更

不涉及頻率、頻寬、發射功率

者，設置者應依第五條及第七

條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頻率使用相關規定由本法

授權訂定之無線電頻率使

用管理辦法規定，爰刪除第

一項有關變更頻率、頻寬、

發射功率之規定，並與第二

項變更不涉及頻率、頻寬、

發射功率之辦理依據整併

為一項。 

第八條  設置核准證明或電

臺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出借

他人使用。 

第十條  設置核准證明或電

臺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出借

他人使用，如有遺失、損毀、

一、條次變更。 

二、將現行條文拆分為兩項，並

酌修文字。 



設置核准證明或電臺執

照遺失、損毀、或所記載事項

變更時，設置者應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或換發，其有效期間與原設置

核准證明或電臺執照同。 

或所記載事項變更時，設置者

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其有效

期間為原核准者。 

 

第三章 電臺之使用管理及限制 第三章 電臺之使用管理及限制 章名未修正。 

第九條  衛星地球電臺使用

頻率應符合中華民國無線電

頻率分配表或依無線電頻率

使用管理辦法公告之頻率。 

第十一條  衛星地球電臺使

用頻率應符合中華民國無線

電頻率分配表或依無線電頻

率使用管理辦法公告之頻率。 

條次變更。 

第十條  固定衛星地球電臺

之設置，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

準及營建相關法規。 

第十二條  固定衛星地球電

臺之設置，不得違反飛航安全

標準及營建相關法規。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固定衛星地球電

臺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設置

者得採遠端控制： 

一、已採取適當措施防止他人

任意進入或使用固定衛

星地球電臺。 

二、負責運作之電臺工程人員

可隨時迅速到達電臺現

場做必要之處置。 

三、遠端控制站應可監測及控

制電臺之運作。 

四、電臺經檢測或通知有干擾

合法通信時，遠端控制站

可立刻停止電臺之發射

作業。 

第十三條  固定衛星地球電

臺之運作，除天線直徑為三公

尺以下者外，符合下列四種情

形之設置者，得採用遠端控

制： 

一、已採取適當措施防止他人

任意進入或使用固定衛

星地球電臺。 

二、負責運作之電臺工程人員

可隨時迅速到達電臺現

場做必要之處置。 

三、遠端控制站應可監測及控

制電臺之運作。 

四、電臺經檢測或通知有干擾

合法通信時，遠端控制站

可立刻停止電臺之發射

作業。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正第三條第四

項規定，爰刪除序文排除天

線直徑為三公尺以下者之

規定，並酌修文字。 

 

第十二條  衛星地球電臺之設

備應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四

項所訂之審驗技術規範規定

妥善維護，違反規定者，主管

機關得通知限期改正。 

第十四條  衛星地球電臺之設

備應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四

項所訂之審驗技術規範規定

妥善維護，違反規定者，主管

機關得通知限期改正。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設置者終止使用電

臺時，應通知主管機關並繳回

第十五條  設置者終止使用電

臺時，應通知主管機關並繳回

一、條次變更。 

二、設置者頻率使用證明相關



電臺執照。 

設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電臺執

照： 

一、頻率使用證明、電信事業

登記或經營許可經廢止。 

二、電臺執照轉讓、出租或出

借他人使用。 

設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登錄： 

一、頻率使用證明、電信事業

登記或經營許可經廢止。 

二、設置者終止使用電臺。 

電臺執照屆期未換發或

有第一項至第三項情事之一

者，其電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

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電臺執照；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頻率使用證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頻率使用證明

及電臺執照： 

一、經主管機關廢止電信事業

登記或經營許可。 

二、電臺執照轉讓、出租或出

借他人使用。 

規定由本法授權訂定之無

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規

定，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 

三、明定登錄應廢止之情形，爰

新增第三項規定。 

四、明定電臺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

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爰新

增第四項規定。 

 

第十四條  設置者應遴用電臺

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衛星地

球電臺之施工、維護及運用，

並於工程日誌認可簽署。 

前項工程日誌應至少保

存一年，主管機關派員查核

時，設置者應提供之。 

廣播電視業者應遴用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者為第一項

電臺工程人員： 

一、 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

電子、資訊、電信、電力、

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

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

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

電機、電子、資訊、電信、

電力、控制、廣播或電視

有關技術之職務三年以

第十六條  設置者應遴用電臺

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衛星地

球電臺之施工、維護及運用，

並於工程日誌認可簽署。 

前項工程日誌應至少保

存一年，主管機關派員查核

時，設置者應提供之。 

廣播電視業者應遴用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者為第一項

電臺工程人員： 

一、 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

電子、資訊、電信、電力、

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

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

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

電機、電子、資訊、電信、

電力、控制、廣播或電視

有關技術之職務三年以

條次變更。 



上者。 

二、 公立或立案之國內專科

以上院校或依法認定之

國外專科以上院校之電

機、電子、資訊、電信、

電力、控制工程或相關

科、系、所畢業，並在行

政、軍事機關、學校或公

民營事業機構擔任電

機、電子、資訊、電信或

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

務四年以上者。 

三、 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

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

電子、資訊、電信、電力、

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

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

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

任電機、電子、資訊、電

信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

之職務六年以上者。 

四、 取得視聽電子或儀表電

子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並擔任電機、電子、資

訊、電信或廣播電視有

相關技術工作四年以上

者。 

五、 公立或立案之國內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或依法

認定之國外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之電機、電子、

資訊、電信、電力、控制

或電視工程科畢業，並

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

民營事業機構擔任電

機、電子、資訊、電信、

電力、控制、廣播或電視

有關技術之職務八年以

上者。 

二、 公立或立案之國內專科

以上院校或依法認定之

國外專科以上院校之電

機、電子、資訊、電信、

電力、控制工程或相關

科、系、所畢業，並在行

政、軍事機關、學校或公

民營事業機構擔任電

機、電子、資訊、電信或

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

務四年以上者。 

三、 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

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

電子、資訊、電信、電力、

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

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

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

任電機、電子、資訊、電

信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

之職務六年以上者。 

四、 取得視聽電子或儀表電

子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並擔任電機、電子、資

訊、電信或廣播電視有

相關技術工作四年以上

者。 

五、 公立或立案之國內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或依法

認定之國外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之電機、電子、

資訊、電信、電力、控制

或電視工程科畢業，並

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

民營事業機構擔任電

機、電子、資訊、電信、

電力、控制、廣播或電視

有關技術之職務八年以



上者。 

六、 曾在行政、軍事機關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電

機、電子、資訊、電信或

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

務十年以上者。 

七、 曾在辦理推廣教育，建

教合作之公私立大專院

校，修習至少八學分或

一四四小時之廣播或電

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

者，並擔任廣播、電視、

電機、電子、資訊或電信

相關實際技術工作五年

以上者，或經職業訓練

主管機關許可或登記之

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至少

三個月廣播電視工程技

術課程合格，並擔任廣

播電視有關技術之工程

師五年以上者。 

八、 曾任廣播電視電臺工程

師三年以上者。 

 前項所指行政、軍事機關

及公、民營事業機構電機、電

子、資訊、電信、廣播或電視

有關技術職務之年資，得合併

計算。 

上者。 

六、 曾在行政、軍事機關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電

機、電子、資訊、電信或

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

務十年以上者。 

七、 曾在辦理推廣教育，建

教合作之公私立大專院

校，修習至少八學分或

一四四小時之廣播或電

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

者，並擔任廣播、電視、

電機、電子、資訊或電信

相關實際技術工作五年

以上者，或經職業訓練

主管機關許可或登記之

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至少

三個月廣播電視工程技

術課程合格，並擔任廣

播電視有關技術之工程

師五年以上者。 

八、 曾任廣播電視電臺工程

師三年以上者。 

前項所指行政、軍事機關

及公、民營事業機構電機、電

子、資訊、電信、廣播或電視

有關技術職務之年資，得合併

計算。 

第十五條  固定衛星地球電

臺經由衛星系統發射信號至

國外或接收國外信號之路由，

設置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固定衛星地球電臺在緊

急情況下改用不同衛星系統

時，設置者應即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並應將其情事載明於工

程日誌。 

第十七條  固定衛星地球電

臺經由衛星系統發射信號至

國外或接收國外信號之路由，

設置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固定衛星地球電臺在緊急

情況下改用不同衛星系統時，

設置者應即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並應將其情事載明於工程

日誌。 

條次變更。 

第 四 章 附則 第 四 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十六條   已辦理登錄之天線

直徑三公尺以下非供用戶使

用之衛星地球電臺，設置者應

於本辦法修正發布日起三個

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

臺執照。 

      依電信法取得衛星地球

電臺執照，除天線直徑三公尺

以下供用戶使用之衛星地球

電臺外，設置者應於電臺執照

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個月

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電臺

執照。 

      前二項申請核發或換發

電臺執照，主管機關得辦理技

術審驗，審驗不合格時，主管

機關應即通知限期改善，逾期

未改善或改善後經審驗不合

格者，不予核發或換發執照並

不得使用。 

 一、本條新增。 

二、為利於衛星地球電臺監理

之一致性，依現行規定登錄

或依電信法取得衛星地球

電臺執照之天線直徑小於

三公尺之衛星地球電臺，設

置者應分別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發或換發電臺執照。 

三、第三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辦

理技術審驗，審驗不合格

時，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

未改善或改善後經審驗不

合格之效果。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

書表，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

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並公告

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

書表，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

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並公告

之。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第二項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 

 

 


